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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88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18-20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规定编制本专项报告，经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于2018年4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对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年 9月 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1640号文

核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或“公司”）于 2017年 11月 15日向 6

名特定投资者（13个产品）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4,386,075.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80 元，募集资金总额计为人民币 1,807,299,985.00 元。上

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22,000,000.00 元后，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1,785,299,985.00 元，扣除由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5,095,000.00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80,204,985.00 元（下称“募集资金”），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114,386,075.00 元，由于发行费用中有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1,448,773.60 元，实际增加资

本公积人民币 1,667,267,683.60元。截至 2017年 11月 17日，上述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

完成，募集资金业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

(2017)010154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992,880,218.81 元，公司非公开增发募

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 992,880,218.81 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1,780,204,985.00 

减：2017 年使用募集资金 188,611,623.36 

加：2017 年利息收入 1,286,8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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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000.00 

2017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992,880,218.81 

注：公司 2017年 12月 1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理财的议案》。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进一步规

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根据上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经公司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本公司在民生银行武汉光谷支行、

中国银行武汉自贸区支行、招商银行武汉水果湖支行、兴业银行武汉水果湖支行开设了募集资

金专户，并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与上述银行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鉴于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募投项目全部由子公司实施，为方便募集资

金的管理、使用和监督，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利用

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及利息向全资子公司武汉

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孝感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增

资并用于募投项目建设。2017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已将存放在上述四家商业银行的募集资金

按规定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并于 2017年 12月 15日办理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该账户注销后，本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12日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截至 2018年 1月 3日，公司及实施主体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孝感华

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与上述四家商业银行及保荐机构申

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3．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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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水果湖支行 416040100100256253 179,802,450.13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武汉自贸区支行 575573251697 350,463,588.27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武汉分行 607853662 253,772,060.69 

孝感华工高理电子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孝感分行 127905610010804 208,842,119.72 

 合计  992,880,218.8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对“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与“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进行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实施方案中的建设方案及生产检测装备购置明细的变更，本次变更不

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涉及募投项目主体变更，不涉及募投项目投入总金额变更，项目可

行性分析中仅对变更部分进行了调整，原募投项目预计效益分析不变。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8,861.16 万元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公司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发表审核意见，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众

环专字（2017）011411号”《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鉴证报告》。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合计

18,861.16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用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18,861.16 万元。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本期无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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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尚不存在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6．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7．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本报告期末，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金额为 1,592,880,218.81 元，占实际募

集资金总额 1,780,204,985.00元的 89.48%。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是因为公司非公开增发募集

资金按工程进度计划尚未投入完毕所致。剩余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将根据工程进度计划继续投

入募投项目，不足部分将利用其他自筹资金解决，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

992,880,218.81 元存储于公司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专户，另 60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通过

商业银行用于购买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 12个月以内、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 

本报告期内子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 3笔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截止本报告期末

尚未到期，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购买理财银行 理财名称 
产品

类型 

理财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武汉华工激光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武

汉分行营业部 

民生银行结构

性存款 
保本  10,000  2017-12-29 2018-3-29 4.90% 

武汉华工正源光

子技术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武汉水

果湖支行 

兴业银行“金

雪球-优悦”保

本开放式人民

币理财 

保本  30,000  2017-12-21 2018-3-20 5.10% 

孝感华工高理电

子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孝感分

行 

招商银行单位

结构性存款 
保本  20,000  2017-12-20 2018-6-20 4.15% 

合计 60,000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的原因 

1.原项目建设规划改扩建方案实施对现有生产交付将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激光行业市场井喷，原有生产场地已超负荷运转，产能严重不足为顺利保障合同交付，

公司已在周边租赁多处厂房实施生产，其中 3D激光加工装备项目在周边租赁厂房 4000㎡，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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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自动化项目租赁厂房 4000㎡，印制电路板激光加工装备项目租赁厂房 2000㎡。若按照原项

目实施方案对现有厂房进行改扩建，将对公司生产交付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结合公司中长期规

划实施，拟利用公司已取得的地块，将建设方案变更为新建厂房。 

2.新址结合上下游产业链更加紧密 

新址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东，集聚了华星光电、武汉天马、长江存储、三江航

天等精密电子、OLED 和航空航天优势企业，具备激光产业聚合的区位优势，可为公司建立上

下游产业链提供支撑，将对公司激光产业整体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3.“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中大型激光增材制造产线并入新址建设

利于公司整体战略布局 

“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中大型激光增材制造产线则面向重型机械行

业，航空航天行业，汽车行业等，所属领域对于工程化应用的激光 3D 打印软件及控制技术、

3D 打印智能装备有巨大需求，公司为生产增材制造相结合的多制造手段的复合加工设备进行

整体规划。同时，为契合公司布局制造行业的整体发展战略与“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

业化项目”生产基地同址，便于公司大功率、中小功率核心单元技术和关键工艺能力研发与突

破，满足客户需求和市场需求。 

（二）具体项目变更的内容 

鉴于原项目建设规划改扩建方案实施对现有生产交付将产生较大影响，处于对激光产业的

生产管理需求，结合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公司拟在新取得的土地（鄂 2017武汉市东开不动

产权第 0069026号，面积 62695.01平方米）上进行激光项目施工，新建厂房及配套设施。具

体情况如下： 

项目 普通区域面积（㎡） 超净间面积（㎡） 小计（㎡） 总计（㎡）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

装备产业化项目 

37,854.00 300.00 38,154.00 
51,192.78 

12,438.78 600.00 13,038.78 

大型激光增材制造 28,412.00 - 28,412.00 28,412.00 

合计 78,704.78 900.00 79,604.80 79,604.78 

1.实施地点变更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总投资额为 35,349 万元人民币，项目实施主

体为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原实施地点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

学科技园华工园 3路 3号，拟将实施地点变更为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以南，未

来 2路以西的新址。“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原实施地点位于湖北省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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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创业大道华工科技智能装备产业园，拟将项目中“大型激光增材制造”子项目（用于建设

3D制造工艺中心与大型激光增材制造产业化基地）也并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 2路新

址建设。 

2.建设方案变更情况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原实施方案为在原址改建 14800㎡，新建 29400

㎡，“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中的“大型激光增材制造”子项目原实施方

案为在原址改建 28412㎡。实施地址变更后，承担主体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将于新

址新建厂房及配套设施，总面积 79604.78 ㎡，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原规划面积（㎡） 
调整后新建面积

（㎡） 
调整后实施地址 

调整后建筑工

程费（万元）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

装备产业化项目 

改建 14800              

新建 29400 79,604.78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高新大道以南，

未来 2 路以西 

24,540 

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

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改建 35000 

新建 20000 20,000 

鄂州市创业大道华

工科技智能装备产

业园 

5,000 

合计 
改建 49800 

99,604.78   29,540 
新建 49400 

3.生产及检测装备购置变更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原购置生产及检测装备预计金额为 9,012 万元，

“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原购置生产及检测装备预计金额为 8,700 万元。

项目为契合生产建设、满足市场需求，改进项目生产和工艺制程，在原计划投资金额不变的情

况下，调整所需购置的生产及检测装备的品类、单价和数量，以便确保产能提升和设备生产顺

利实施。 

4.变更后募投项目的投资情况 

激光产业募投项目的重新选址开展规划，有利于扩大生产能力、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和深

化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公司对实施地点变更，对建设方案和设备采购进行微调，募投项目原计

划投资金额和产品结构不变，未涉及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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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和文件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

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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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8,020.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861.1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861.1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

化项目 
是      

35,349.00  

     

35,349.00  
  

                  

-    
0.00% 2019 年 8 月 不适用 否 否 

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

建设项目 
是      

35,031.00  

     

35,031.00  
  

                  

-    
0.00% 2019 年 8 月 不适用 否 否 

物联网用新型传感器产业化项目 否 
     

49,923.00  

     

49,923.00  

        

9,077.97  

       

9,077.97  
18.18% 2018 年 8 月 不适用 否 否 

智能终端产业基地项目 否 
     

60,427.00  

     

60,427.00  

        

9,783.19  

       

9,783.19  
16.19% 2018 年 8 月 不适用 否 否 

合计     

180,730.00  

   

180,730.00  

      

18,861.16  

     

18,861.16  
10.44%  不适用 否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与“基于激光机器人系

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进行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公司根据地点变更后的建设方案预计两个项目将于 2019 年 8 月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四个项目均在建设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未发生此种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未发生此种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与“基于激光机器人系

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进行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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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与“基于激光机器人系

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进行实施方案中的建设方案及生产检测装备购置明细的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 18,861.1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本期未发生此种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未发生此种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本报告期末，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金额为 1,592,880,218.81 元，占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1,780,204,985.00 元的 89.48%。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是因为公司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按工程进度计划尚未投入完毕所致。剩余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将根据工程进

度计划继续投入募投项目，不足部分将利用其他自筹资金解决，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增发募集资 992,880,218.81 元存储于公司非公

开增发募集资金专户,另 60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 12 个月以内、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

财产品。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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